


资金往来方名称 关联关系 2022 年新增总包产值（含税）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2,925.19 

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2,791.66 

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396.42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2,824.56 

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1,783.15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注） 关联法人 -540.66 

2、因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系城发投资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上述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3、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公司2022 年度与城发投资及其相关方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7620212U 

注册地址：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申报大厅 216 房间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3,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红兵 

经营范围：供水、污水处理；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新

型园区的建设开发、租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城市公

共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股权结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2.42766%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关联关系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城发投资为公司关联

方。  

经公司查询，城发投资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基于公司与已转让公司间历史 EPC 总包工程及协助其转固工作，

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公司建设板块进行了专项说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

报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工程建设内容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所拥有的相关资质相符，上述



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董事会未审议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事项。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的发生

是基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法人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的后续执行而发生，相关交易遵循

市场定价。工程建设内容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所拥有的相关资质相符，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依据，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